
	

新竹市 111 年「模範志願服務家庭」表揚  實施計畫 !
	

一、目	 	 	 	的：為落實「志願服務法」，弘揚志願服務精神。	

	 	（一）為淨化心靈，弘揚「一人志工、全家志工」理念，凝聚家庭溫馨力量，	

	 	 	 	 	 	 	 	營造有情有愛社區環境。	

	 	（二）肯定志願服務人員對國家及社會的貢獻、表彰志工家庭善行義舉，激	

	 	 	 	 	 	 	 	勵志願服務關懷助人之情懷，共創溫馨祥和社會。	 	

二、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新竹市至愛服務協會	

四、申請資格：	

	 （一）凡設籍新竹市（或服務於新竹市）家庭中應有 2人以上參與志願服務	

	 	 	 	 	 	 	 	滿 3 年以上，且每人時數達 1千小時以上。	

	 	（二）其他家庭成員皆需服務滿 2年 2 百小時以上。	

	 	（三）全家服務總時數達 3千小時以上。	

	 	（四）家庭成員係指：	

	 	 	 1、申請人及配偶。	

	 	 	 	 	 2、申請人直系親屬及配偶。	

五、遴選標準：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家庭。	

	 	 	 	 	 1、積極主動、熱心參與志願服務工作者。	

	 	 	 	 	 2、實際參與志願服務有特殊貢獻或具體優良事蹟足供表彰者。	

	 	（二）曾獲本獎項或全國性相關（模範志願服務家庭）勿再重複推薦。	

	 	（三）經獲本表揚之受獎者，如經檢舉或查明事蹟有不實或違反善良風俗者	

	 	 	 	 	 	 	 	，本會得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推薦方式：（推薦表	如附件）。	 	

	 	（一）新竹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志工運用單位，均得推薦。	

	 	（二）推薦單位志工人數 50 人以下得推薦 1個志工家庭、志工人數 50 人以	

	 	 	 	 	 	 	 	上得推薦 2個志工家庭、志工人數 100 人以上得推薦 3個志工家庭、	

	 	 	 	 	 	 	 	志工人數 150 人以上得至多推薦 4個志工家庭、志工 200 人以上得至	

	 	 	 	 	 	 	 	多推薦 5 個志工家庭。	

七、評審方式：	

	 	（一）評審小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本會聘請熟諳志願服務實務之專家學者	



	 	 	 	 	 	 	 	擔任，其中一人為評審小組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二）推薦案件送達本會後，由本會就受推薦者相關資料進行初審、複審、	

	 	 	 	 	 	 	 	決審；必要時，並得實地查核，以作為決審會議審查之依據。	 	 	 	 	 	 	 	 	 	 	 	 	 	 	

八、評分標準：計分標準：分「服務時數」、「家庭成員」、「服務績效」三項。「	

	 	 	 	 	 	 	 	 	 	 	 	 	 	服務時數」占 40%，「家庭成員」占 30%，「服務績效」占 30%。	

	 	（一）服務時數：凡符合推薦條件之家庭，其基準分為 30分。另每增加服務	

	 	 	 	 	 	 	 	 	 	 	 	 	 	 	 	 	 	 100 小時即加 1分，其餘數滿 50 小時以上者，以 100 小時	

	 	 	 	 	 	 	 	 	 	 	 	 	 	 	 	 	 	計，最高分為 40分。	 	

	 	（二）家庭成員：凡符合推薦條件之家庭，其基準分為 24分。每增加 1 人加	

	 	 	 	 	 	 	 	 	 	 	 	 	 	 	 	 	 	 2分，最高分為 30分	

	 	（三）服務績效：家庭成員之總體優良服務事蹟評定分數，最高分為 30分。	 	 	 	 	 	 	 	 	

	 	（四）實得「服務時數」分數+「家庭成員」分數+「服務績效」分數即為總分。	

九、表	 	 	 	揚：	 	

	 	（一）本次至多表揚 10 個模範志願服務家庭。	

	 	（二）經評定當選為模範志願服務家庭者將頒發當選證書乙面，爰例恭請政	

	 	 	 	 	 	 	 	府首長頒獎。	

十、活動期程：	

	 	（一）111 年 8 月中報名。	

	 	（二）111 年 9 月初審作業完成。	

	 	（三）111 年 10月決審作業完成。	

十一、應送文件：事蹟推薦表、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須含志工紀錄冊封面及	

	 	 	 	 	 	 	 	 	 	 	 	 	 	 	 	內頁時數影本）、戶口名簿影本及附件資料	 (受獎人之獎狀、	

	 	 	 	 	 	 	 	 	 	 	 	 	 	 	 	傑出成就等相關資料影本)1 式 3份（資料不齊恕不受理）。	

十二、收件日期：8 月 30日截止收件（直送本會或郵寄皆可）。	

十三、收件地點：社團法人新竹市至愛服務協會	

	 	 	 	 	 	 	 	 	 	 	 	 	 	 	 	服務處：新竹市東大路 1段 62號 2樓，	

	 	 	 	 	 	 	 	 	 	 	 	 	 	 	 	電話：5237973、行動 0933-790392	

十四、頒獎日期：預訂 111 年 12月（另函通知受獎家庭）。	

十五、預期效益：	 	 	 	 	 	 	 	 	

（一）表彰 10 個家模範志工家庭。	

（二）廣結運用志工力量，塑造志願服務風氣及文化。	

（三）擴大志工家庭功能，發揚家庭溫馨及和諧關係。	

十六、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新竹市 111「模範志願服務家庭」表揚 事蹟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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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一律電腦打字，加蓋推薦單位印信（圖記），8/31 前截止收件（郵戳為憑）。	
二、受推薦人服務優良事蹟以條列方式填寫具體事蹟，對事蹟發生時間、地點、對	
象、事蹟內容及評價應詳細說明。請 E-mail：j120360@ms25.hinet.net 索檔。	

三、1個家庭合訂為 1案，須附戶口名簿影本以確認為直係親屬關係。	
四、送件：「推薦表」1式 3 份，並檢附「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志願服務紀錄冊」
（須含封面及內頁時數影本證明）各 1份，資料不齊者恕不予受理。	

五、受獎人以往所得獎狀、傑出成就、服務年資、服務時數等有關資料影本請以附件
呈列供參（所送資料概不退還）。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項	 	目	 內	 	 	 	 	容	

	

志工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績效	

	

	

	

一、服務起迄時間：	 	 	 	 	 	 	 	 	 	 	 	 	 	 	 	 	（例如:101.03.01-111.7.31）	

二、服務時數：	 	 	 	 	 	 	 	 	 	 	 	 	 	 	 	 	 	 	 	 	 	 	 	 	（以 0.5 小時最小單位）	

三、服務項目或內容：	 	

	

四、特殊績效：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名稱（全名）：	

	

	

	

	

	

（請蓋關防、條戳或圖記）	

發證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